中國藥科大學
2017年免試招收臺灣學生實施辦法
一、申請資格
1. 品行端正，無犯罪記錄，身體健康；
. 
在臺灣參加“學測”考試，成績達到頂標級、前標級的臺灣高中畢業生；在大陸辦學的台商子弟(女)學校，其高中畢業生均要回臺灣參加“學測”考試，鑒於辦學條件不同，“學測”成績達到均標級的台商子弟(女)學校的高中畢業生。
. 
二、報名辦法
符合報考條件的同學可直接向我校提出申請，同時提供其臺灣“學測”成績和報名序號。
三、申請材料
1、填寫完整的《中國藥科大學2017年臺灣地區學生入學申請表》；
2、學測成績通知單及中學成績證明影印本；
3. 臺灣地區居民身份證影本和《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臺胞證）影本（請注意證件的有效期）；
4. 就讀中學校長出具的書面推薦信；
5. 800字左右的個人陳述。
注：考生報名前應仔細核對本人是否符合報名條件，須對提交的證明材料的真實性負責。凡不符合報考條件的考生，一經查實即予取消報名或錄取資格。
四、申請日期
2017年1月12日至4月30日
請於截止日期前，用特快專郵將申請材料寄到我校(以抵達地郵戳為准)，同時，發送至admission1@cpu.edu.cn及admission@cpu.edu.cn。
五、面試通知
1、面試時間：5月中旬
2、面試地點：中國藥科大學港澳臺事務辦公室
　　本辦法未盡事宜學校會及時在網上通知（http://gjc.cpu.edu.cn），請及時查看，緊急事宜電話通知。
六、錄取
根據學生面試成績由學校港澳臺事務辦公室及招生辦公室擬定合格分數線，報學校招生工作領導小組批准。合格學生由學校港澳臺事務辦公室及招生辦公室負責辦理錄取手續。
七、培養與管理
被錄取的學生入學後，學校按有關學籍管理規定進行培養與管理。學生在學校規定的學習年限內，修完教學計畫規定的內容，達到畢業要求，准予畢業，由學校頒發本科畢業證書。畢業生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規定的，授予學士學位。

[bookmark: _GoBack]八、學費
臺灣學生與內地（大陸）學生學費標準一致。錄取的學生按學校規定繳納學費和雜費。
九、聯繫方式
中國藥科大學港澳臺事務辦公室
地址：南京市江甯區龍眠大道639號，211198
連絡人：张老师、邱老師
電話：0086-25-8618-5423
Email：admission@cpu.edu.cn
網址: http://gjc.cpu.edu.cn

